
西安市商务局（本级）赴中亚国家开展自贸推介交流活动中标（成交）明

细

同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西安市商务局（本级）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赴中亚国家开展自贸推介交流活动（项目

编码：TZZB-2025301C）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赴中亚国家开展自贸推介交流活动）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四川博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396,8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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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
办“2025中
国（西安）
—乌兹别克
斯坦‘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
与人文交流
专题推介
会”，拟邀请
乌兹别克斯
坦相关政府
部门、国家
工商会及重
点企业代表
等约50人参
会。 2、举
办“2025中
国（西安）
—哈萨克斯
坦经贸合作
恳谈会”，拟
邀请阿拉木
图市政府、
投资机构、
商会及企业
代表30–40
人参会。

3、提供专
业会议场地
及配套设
备，包括活
动所需的音
频、灯光等
设备，现场
布置所需的
物料制作购
买、安装、

一、项目概况 为认真落实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成果，搭建我市自贸试验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平
台，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和人
文交流，我局拟组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举办两场经贸活动。根据市财政局对市级部门预算
资金的批准情况，我们拟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计
划使用资金40万元，包含举办“2025中国（西
安）—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人文交
流专题推介会”25万元，举办“中国（西安）—哈
萨克斯坦经贸合作恳谈会”15万元。 二、服务内容
（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 1、委托第三方机
构举办“2025中国（西安）—乌兹别克斯坦‘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专题推介会”，拟邀请乌
兹别克斯坦相关政府部门、国家工商会及重点企业
代表等约50人参会。 2、委托第三方机构举

办“2025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恳谈
会”，拟邀请阿拉木图市政府、投资机构、商会及
企业代表30–40人参会。 3、提供专业会议场地及
配套设备，包括活动所需的音频、灯光等设备，现
场布置所需的物料制作购买、安装、摆放，会议宣
传物料设计及印刷（不包含需甲方自备印刷品）以
及相关的专业工作人员。 4、由第三方机构提供专
业的会务服务，包括活动整体策划、会场布局设
计、会务翻译、会场内外搭建、会议物料制作、会
务间歇茶歇、安保、摄影摄像及保障活动所需的礼
仪及会务工作人员。 5、由第三方机构会后提供会
议现场照片，并形成会议总结。 三、技术要求
1、对会议现场进行布置，对现场音响、灯光、

LED屏进行调试、使用； 2、设计会议所需PPT、
背景、导引牌、布置图、会议手册、流程单等内
容。 四、服务要求（如人员配置、专业设备、服
务标准等） 须具备境外展会、推介会活动举办经
验，活动文案、PPT、翻译，与境外展会组织方具
有合作关系、具备目的地国家语言翻译人员、境外
服务人员储备。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结束。 （二）款项结算 合
同签订后15 日内，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采购方收到符合要求的发票后10
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60%项目资金。 剩余
40%，项目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
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采购方收到符合要求的发票
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 六、其他 （一）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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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
验收标准或
规范1、服
务期满后按
照成交供应
商所提供的
资料及数据
进行验收；
2、最终验
收：自合同
签订之日起
至完成全部
项目内容，
需按照采购
人确定的时
间完成交付
并验收合
格，验收合
格后，填写
验收单。

3、验收和
评价方式

3.1 乙方提
供的服务最
终验收达不
到磋商文件
要求和磋商
响应文件承
诺及国家或
行业标准，
或在使用中
发现甲方不
能容忍的缺
陷等，将视
为验收不合
格，乙方应
在甲方要求
的时间内无
条件完善或
按要求赔付
采购人损
失。 3.2 若
发现乙方有
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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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会议
宣传物料设
计及印刷
（不包含需
甲方自备印
刷品）以及
相关的专业
工作人员。
4、提供专
业的会务服
务，包括活
动整体策
划、会场布
局设计、会
务翻译、会
场内外搭
建、会议物
料制作、会
务间歇茶
歇、安保、
摄影摄像及
保障活动所
需的礼仪及
会务工作人
员。 5、后
提供会议现
场照片，并
形成会议总
结。

根据项目举办的时间，提前一周完成所有筹备工
作，在项目举办之前提前一天完成会场的所有布
置、筹备、彩排工作，确保顺利举行。 （二）成
果交付要求 总体内容齐全、结构清晰、表述准
确、主题鲜明明确，氛围营造、设计深度达到本次
要求，表现内容达到方案要求。 （三）质量验收
标准或规范 1、服务期满后按照成交供应商所提供
的资料及数据进行验收； 2、最终验收：自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完成全部项目内容，需按照采购人确定
的时间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填写验
收单。 3、验收和评价方式 3.1 乙方提供的服务最
终验收达不到磋商文件要求和磋商响应文件承诺及
国家或行业标准，或在使用中发现甲方不能容忍的
缺陷等，将视为验收不合格，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
时间内无条件完善或按要求赔付采购人损失。 3.2
若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的，及在项目实施阶段故意
或随意夸大服务，本项目合同解除，乙方赔偿甲方
相应的损失。 3.3 验收标准：按磋商文件、磋商
响应文件等服务指标进行逐项验收，各项指标均应
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3.4 验收合格后，填写验
收单，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3.5 验收依据 3.5.1
合同文本。 3.5.2 磋商响应文件、磋商文件、澄清
函。 3.5.3 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四）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未按协议要求提供服
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协议要求的，甲方应当将供
应商违约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
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理意
见，甲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
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
任。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政府采购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

处罚。 3、如有异议另行协商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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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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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服务，
本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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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甲方相
应的损失。
3.3 验收标
准：按磋商
文件、磋商
响应文件等
服务指标进
行逐项验
收，各项指
标均应符合
验收标准及
要求。 3.4
验收合格
后，填写验
收单，双方
盖章、签字
生效。 3.5
验收依据

3.5.1 合同
文本。

3.5.2 磋商
响应文件、
磋商文件、
澄清函。

3.5.3 国家
和行业制定
的相应的标
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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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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